d

LR AN S ERATR T
14 & 7450 % 13 % 115%
%»;%— A g Fﬁ L BIT

75 4

oA PRt
AR g4 i W%jwd = ARG B A
A

2 E_RIL A R
>
i

EATE RLEEREFRFF AP
’fﬁ‘

2R ma F g

A TE SATRER FAF NG AP

v}g&

FE R A S SR
T G ARER EFRERG P
FE A

(¥
-
7
>~
-
g
AN

oo W
e
~ A
>~
_‘:‘“1
~TH
}
b ¥
¥
e
B>
Pl
o
o=
30
=i
Pt
2
=4

ER SEE R
A TR A
FE A

HRATLA R T

AL TE EY (LB FEAREFRFF AT



S
s
ﬂ\_
>~
B
*\;pr
p
p

Iy
R
|

_‘J‘ﬂ'
e
\2:
‘d/
~—=\
Pt
2
|

Ff Rt e s AT

B A AT Ao R T 2 L2 2 RS RV O I o ARREE

ﬁwfaﬁgﬁ’*ﬁgwﬂﬁdo

L RS NS L A SR Yy

24 .

ELA:

- CRFRAGFET CRFERTEAE S B 0 mH
ERAAMRM VIR AT FLFRE A FHA O FREN
FEIRF LA 3R FBALEAREF Y 0 UEIT- £ L



i

\“<“ﬁ ’ ‘F'ZZ'& %\PP {4 ’ 73|’

%
CFas s tTuaEME AP EERE ZIRAER
{ P

ﬁﬁﬁﬁ%ﬁw»%g%ﬁ4ﬁsﬁuyi%§—%_
@ii,%ﬁ%%iﬁiii oS- gRGER
TRFAIEAREIRBEFARIFZHERTL D E R
PRT LS R A R FTLGE AR L
R AR EF AN A ERR  BEARE 2
¥R R AR IR G (Tfﬂﬁ%&ﬁ)%G4$%lmm¢;~$6
4i%2.2% 1~ 238 ~ %0208 %2 A %25 PP =2 o
S
L

\

FMHMﬁgd {3 %13
’zit PF'Hi\‘?\‘ i» 1."5" 33Q°EL
AR R MEBtsFBERNF P 1138 R
PEJT AT T é%;*i(Tk)3§65WP°(é%Jﬂf7
&a%ﬁi#ﬁﬂ DS TEMEAA A FlE G E <] 2 E
» 113#97 D 114847 2 FHF - 30 ¥ R} ’4c?~i
ﬁﬁﬁﬁwf“ﬁ$”ﬂ:%;’ﬂlfj3g80%a, o
ARAE £ AT B4 3,600~ » &
A Rfth HAFRT T
LT Lo
L ho Gl iira {2A3% HigE oo
T RPTMTLE A2 B G AT
FoEHr %19, 149~ - KARFPHTIINE 0 RE L 4
ibi pa GRI F T S S R E

B TR 2 AR

.-\

v

"—;..4&1 686% s ') '— T"”ﬁ ’_’"%%Bi‘__:g
B A mdg s FREEL

\— 11"\4

pa

*

N
N

1
/

/j,

7 -3
MO R R B AL 2 ARR B b B AR
% f’:gf—il‘,'&%ﬁ o X Pj_gs/k &FF 73|J _ﬁ Fé&? /f@,éa\ tfl—i-/ff,' ’ j’p“/ﬁ%_,ﬂ VA
RARR T BN M RERE R BT LY

N,
i

N

S AR R AFRD 0 H GRS AiEF Y 25,2507 -

—_—

B RIL DGR e 2 @ F9, 24873 E

RN

D)t o AR R e r AF], 6862 Aokt B LR 4

AMts 2 1159,149~z2 {232 %k RApwE I 4k

P
i
m



GhmAr i B A3 ke e g4 7% - 4§

ok l‘é‘;
/4
gl
BN
(o)

BV G OREALEHE AN FE R ERER S
- A FRARZUGIEF 0 Ml R B A ENY T m
2 FRARAE RG> EEEARLE S TREL 2
Gk £ RAECFO2E R R HEF AN AR 4
EEIpETREw o B4 ERRREL Ao 2 o
T~ B A B c BerR A 2 ke 4
%’fg%ému_,Aﬁi@ #%md“iwi$ﬁ£$wz
P pNERREEA ST LE ﬁ,ﬁﬁf*ﬁ“; 4 &
2 {24 é”ﬁ*gm&m\% T%%i&f%ék»%
Lz M A2 N ZHK/F CRAHGELAL T
ﬂ’ﬁﬁékﬁﬁ%fﬁ WA AR AL THES BHE L
TET OBASEREAERT A EIRTVEL LK 3

K ghei > o

NP

TATRNB R L EBR DAL 0007 -
fo®E % ®m 114 & 10 v 17
EHAA  PHTRT 7Y

L2 AL 22 E R
BF A 2G4 AR{AEER I FRED > BXT

|
TH
Pt
=

- AL FRARG LY EE

S ARG RERASHEBEPES o

ENFELAB AL e R

e~ A EZEBERZETL

I~ EHERVARE - FEMBRE AT F 0 R FOarE 2
FAHEA Ao

R E SRR E SRR SR R

S AREFTERF S (SR E A EE) o

i
B
b

AR RAR R BN RREEEI0P P 0 U AP

N
N



\‘WrM§¢ GART ¥ 2 EARLRE 2B BT o
\45%@\1]?‘1{)‘)&;1’1—"55 °
L HEB AR F L o

L - &5 H}"‘%%j‘ijv‘ﬁlﬁ;ujo

ihh (0T BN P95 AT R)
= P A

(23% 80 - 2728 A REEAT
[ TEEMH R | FHEE
2SI 0000000 14. 40% 2757
@?ljxﬁ =R RS 0000000 19. 75% 3782
B A RER 4L 769635 9. 65% 1848
ENNEY - ¥ 4L 782850 9.81% 1879
R RS 723161 9. 06% 1735
e A N S 220516 2.76% 529
~A RS 624200 7. 82% 1497
BE (o) FEAS 266490 3. 34% 640
ER (o) FERS 193147 2.42% 463
FEAH S 984794 12. 34% 2363
AR FELND 353055 4.42% 846
ER R - T AEIENF 261124 3. 27% 626
AARETAETRLD 75000 0. 96% 184
- AN 7,978, 847 = £ 4 19, 149
A 917.28% | ®E#x@3E 1,378,728
ﬁiaﬂQwiﬁﬁﬁéf-fvaw&%»“z T B G &
B HE > J B PRS- PRI T R B AR 2 TR

d
£25~%@?ﬁ‘%*>’r@ﬁ RN
vk RIEERBHA PRI S A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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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15號
聲請人即債  毛莀琁
務人                






代  理  人  楊啓志扶助律師
相對人即債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對人即債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對人即債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對人即債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對人即債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對人即債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相對人即債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對人即債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相對人即債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對人即債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對人即債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對人即債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對人即債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15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一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4條之2第1、2項、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3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一份在卷可參。查債務人租屋居住，仍任職於哈卡鞋業股份有限公司，113年度全年收入月平均為新台幣（下同）3萬6,570元（尚未扣除勞健保費等扣項），為降低債務人收入因銷售獎金大小月之落差，以113年9月至114年4月之薪資，扣除勞健保費，加計未稅獎金及年終獎金月平均後，月平均為3萬8,086元，加上所領租金補助3,600元，合計為4萬1,686元，以上並有戶籍謄本、國稅局財產歸屬資料清單、債務人陳報狀、薪資單等在卷可稽。
三、再查，債務人所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之翌月起，以1個月為1期，分72期清償，每期清償1萬9,149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㈠債務人，名下別無財產，故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不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又債務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顯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
　㈡又債務人居住於高雄市，其自陳每月生活費用2萬5,250元，高低於114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1.2倍，未能提出全部支出證明文件，僅能以1萬9,248元計算。
　㈢綜上，債務人將其每月收入4萬1,686元於扣除上開必要生活支出後，每月1萬9,149元之更生方案已將其目前每月剩餘金額逾5分4用於清償，其更生方案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等語，本院認為使聲請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聲請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聲請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聲請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雖未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郭乃綾


附件：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附表（以下金額單位均為新台幣）
		更生方案：每月一期，共72期，分配金額如下：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金額



		永豐商業銀行

		　0000000

		 14.40％

		　　 2757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

		 19.75％

		　　 3782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769635

		　9.65％

		　　 1848



		玉山商業銀行

		　 782850

		　9.81％

		　　 1879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723161

		　9.06％

		　　 1735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220516

		　2.76％

		　　　529



		元大商業銀行

		　 624200

		　7.82％

		　　 1497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

		　 266490

		　3.34％

		　　　640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193147

		　2.42％

		　　　463



		萬榮行銷公司

		　 984794

		 12.34％

		　　 2363



		良京實業公司

		　 353055

		　4.42％

		　　　846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公司

		　 261124

		　3.27％

		　　　626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公司

		　　75000

		　0.96％

		　　　184



		債權總額

		7,978,847

		 每期金額

		　 19,149



		清償成數

		約17.28％

		 還款總額

		1,378,728



		補充說明：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為金融機構，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資產管理公司、民間債權人除外），惟匯款前債務人仍應自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15號

聲請人即債  毛莀琁

務人                







代  理  人  楊啓志扶助律師

相對人即債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對人即債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對人即債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對人即債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對人即債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對人即債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相對人即債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對人即債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相對人即債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對人即債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對人即債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對人即債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對人即債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

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15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

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

    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

    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

    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一項規定計算基

    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法院

    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

    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

    4條之2第1、2項、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3

    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一份在卷可參。查債

    務人租屋居住，仍任職於哈卡鞋業股份有限公司，113年度

    全年收入月平均為新台幣（下同）3萬6,570元（尚未扣除勞

    健保費等扣項），為降低債務人收入因銷售獎金大小月之落

    差，以113年9月至114年4月之薪資，扣除勞健保費，加計未

    稅獎金及年終獎金月平均後，月平均為3萬8,086元，加上所

    領租金補助3,600元，合計為4萬1,686元，以上並有戶籍謄

    本、國稅局財產歸屬資料清單、債務人陳報狀、薪資單等在

    卷可稽。

三、再查，債務人所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認

    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之翌月起，以1個月為1期，分72期清償

    ，每期清償1萬9,149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

    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㈠債務人，名下別無財產，故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

    償總額，不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

    受償之總額。又債務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必

    要生活費用後餘額，顯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

    總額。

　㈡又債務人居住於高雄市，其自陳每月生活費用2萬5,250元，

    高低於114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1.2倍，未能

    提出全部支出證明文件，僅能以1萬9,248元計算。

　㈢綜上，債務人將其每月收入4萬1,686元於扣除上開必要生活

    支出後，每月1萬9,149元之更生方案已將其目前每月剩餘金

    額逾5分4用於清償，其更生方案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

    、可行。

四、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

    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等語，本院認為使聲請人得以習得正確

    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

    方案之履行，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聲請人於未依更生

    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

    ，且無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

    法目的，在於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

    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聲請人之財產收入狀況

    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

    亦能重建聲請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

    下，雖未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

    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郭乃綾



附件：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附表（以下金額單位均為新台幣）

更生方案：每月一期，共72期，分配金額如下：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金額 永豐商業銀行 　0000000  14.40％ 　　 2757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  19.75％ 　　 3782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769635 　9.65％ 　　 1848 玉山商業銀行 　 782850 　9.81％ 　　 1879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723161 　9.06％ 　　 1735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220516 　2.76％ 　　　529 元大商業銀行 　 624200 　7.82％ 　　 1497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 　 266490 　3.34％ 　　　640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193147 　2.42％ 　　　463 萬榮行銷公司 　 984794  12.34％ 　　 2363 良京實業公司 　 353055 　4.42％ 　　　846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公司 　 261124 　3.27％ 　　　626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公司 　　75000 　0.96％ 　　　184 債權總額 7,978,847  每期金額 　 19,149 清償成數 約17.28％  還款總額 1,378,728 補充說明：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為金融機構，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資產管理公司、民間債權人除外），惟匯款前債務人仍應自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15號
聲請人即債  毛莀琁
務人                






代  理  人  楊啓志扶助律師
相對人即債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對人即債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對人即債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對人即債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對人即債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對人即債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相對人即債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對人即債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相對人即債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對人即債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對人即債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對人即債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對人即債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15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一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4條之2第1、2項、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3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一份在卷可參。查債務人租屋居住，仍任職於哈卡鞋業股份有限公司，113年度全年收入月平均為新台幣（下同）3萬6,570元（尚未扣除勞健保費等扣項），為降低債務人收入因銷售獎金大小月之落差，以113年9月至114年4月之薪資，扣除勞健保費，加計未稅獎金及年終獎金月平均後，月平均為3萬8,086元，加上所領租金補助3,600元，合計為4萬1,686元，以上並有戶籍謄本、國稅局財產歸屬資料清單、債務人陳報狀、薪資單等在卷可稽。
三、再查，債務人所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之翌月起，以1個月為1期，分72期清償，每期清償1萬9,149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㈠債務人，名下別無財產，故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不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又債務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顯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
　㈡又債務人居住於高雄市，其自陳每月生活費用2萬5,250元，高低於114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1.2倍，未能提出全部支出證明文件，僅能以1萬9,248元計算。
　㈢綜上，債務人將其每月收入4萬1,686元於扣除上開必要生活支出後，每月1萬9,149元之更生方案已將其目前每月剩餘金額逾5分4用於清償，其更生方案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等語，本院認為使聲請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聲請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聲請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聲請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雖未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郭乃綾


附件：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附表（以下金額單位均為新台幣）
		更生方案：每月一期，共72期，分配金額如下：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金額



		永豐商業銀行

		　0000000

		 14.40％

		　　 2757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

		 19.75％

		　　 3782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769635

		　9.65％

		　　 1848



		玉山商業銀行

		　 782850

		　9.81％

		　　 1879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723161

		　9.06％

		　　 1735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220516

		　2.76％

		　　　529



		元大商業銀行

		　 624200

		　7.82％

		　　 1497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

		　 266490

		　3.34％

		　　　640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193147

		　2.42％

		　　　463



		萬榮行銷公司

		　 984794

		 12.34％

		　　 2363



		良京實業公司

		　 353055

		　4.42％

		　　　846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公司

		　 261124

		　3.27％

		　　　626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公司

		　　75000

		　0.96％

		　　　184



		債權總額

		7,978,847

		 每期金額

		　 19,149



		清償成數

		約17.28％

		 還款總額

		1,378,728



		補充說明：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為金融機構，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資產管理公司、民間債權人除外），惟匯款前債務人仍應自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15號

聲請人即債  毛莀琁

務人                







代  理  人  楊啓志扶助律師

相對人即債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對人即債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對人即債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對人即債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對人即債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對人即債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相對人即債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對人即債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相對人即債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對人即債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對人即債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對人即債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對人即債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15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一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4條之2第1、2項、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3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一份在卷可參。查債務人租屋居住，仍任職於哈卡鞋業股份有限公司，113年度全年收入月平均為新台幣（下同）3萬6,570元（尚未扣除勞健保費等扣項），為降低債務人收入因銷售獎金大小月之落差，以113年9月至114年4月之薪資，扣除勞健保費，加計未稅獎金及年終獎金月平均後，月平均為3萬8,086元，加上所領租金補助3,600元，合計為4萬1,686元，以上並有戶籍謄本、國稅局財產歸屬資料清單、債務人陳報狀、薪資單等在卷可稽。

三、再查，債務人所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之翌月起，以1個月為1期，分72期清償，每期清償1萬9,149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㈠債務人，名下別無財產，故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不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又債務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顯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

　㈡又債務人居住於高雄市，其自陳每月生活費用2萬5,250元，高低於114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1.2倍，未能提出全部支出證明文件，僅能以1萬9,248元計算。

　㈢綜上，債務人將其每月收入4萬1,686元於扣除上開必要生活支出後，每月1萬9,149元之更生方案已將其目前每月剩餘金額逾5分4用於清償，其更生方案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等語，本院認為使聲請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聲請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聲請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聲請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雖未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郭乃綾



附件：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附表（以下金額單位均為新台幣）

更生方案：每月一期，共72期，分配金額如下：    債權人  債權金額  債權比例  每期金額 永豐商業銀行 　0000000  14.40％ 　　 2757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  19.75％ 　　 3782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769635 　9.65％ 　　 1848 玉山商業銀行 　 782850 　9.81％ 　　 1879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723161 　9.06％ 　　 1735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220516 　2.76％ 　　　529 元大商業銀行 　 624200 　7.82％ 　　 1497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 　 266490 　3.34％ 　　　640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193147 　2.42％ 　　　463 萬榮行銷公司 　 984794  12.34％ 　　 2363 良京實業公司 　 353055 　4.42％ 　　　846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公司 　 261124 　3.27％ 　　　626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公司 　　75000 　0.96％ 　　　184 債權總額 7,978,847  每期金額 　 19,149 清償成數 約17.28％  還款總額 1,378,728 補充說明：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為金融機構，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資產管理公司、民間債權人除外），惟匯款前債務人仍應自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    





